附件二：
会员集中交易接入承诺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一、本公司集中交易技术系统已达到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集中交易安全管理技术指引》规定的各项指标。在实行集中交易过程中，本公司将严格执行《证券公司集中交易安全管理技术指引》中的各项规定。

二、本公司承诺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集中交易接入报备业务指南》附件一规定的编码规则，为所有下属营业部编制营业部识别码，并在向贵所报送的每笔报盘委托的合同号的第15、16位准确标明相应营业部的识别码。

三、本公司在实行集中交易时，因自身电脑主机系统、总部与各营业场所之间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本公司承担责任；若本公司总部与贵所之间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技术委员会认定该故障确由本公司引起的，由本公司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公司明确：因本公司技术系统故障导致本公司下属营业部行情传输中断或全部交易席位无法申报，并不必然导致贵所实行临时停市措施。

五、本公司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会员单位：（公章） 

